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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國際證券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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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665） 

 

公告 

 

根據上市規則第13.18條作出披露 

 

本公告是根據上市規則第13.18條而作出。於2018年3月15日，本公司與若干金融機構訂立一項融

資協議，協議當中載有對海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證券」）施加相關責任的條款。 

 

本公告是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18條而作出。 

海通國際證券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於2018年3月15日，本公司

（作為借款人）與若干金融機構訂立一項融資協議（「融資協議」），本公司據此獲得一筆最高金

額為3,540,000,000港元的定期備用貸款及一筆最高金額為8,260,000,000港元的循環備用貸款，每筆貸

款的年期由融資協議日期起計最長36個月（「融資」）。根據融資協議的條款，如發生（其中包

括）下列任何違約事件，全部或任何部分融資可能被即時取消，而融資協議項下的全部或任何部分

貸款連同應計利息及任何其他應計款項或欠款可能會即時到期並須予償還或須應要求償還。 

(1)  海通證券不再為本公司的最大股東；或  

(2)  海通證券並未或不再擁有本公司的管理控制權。「管理控制權」指就海通證券與本公司之間

而言，(i) 本公司大多數在任董事由海通證券提名；及(ii) 海通證券對本公司的管理戰略及政

策擁有控制權。 

於本公告日期，就董事會所深知，海通證券通過其附屬公司間接持有本公司已發行股本約62.43%，

並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第13.21條作出持續披露。 

 

承董事會命 

海通國際證券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盧偉浩 

 

香港，2018年 3月 15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瞿秋平先生（主席）*、林涌先生（副主席兼行政總裁）、李建國先生（副
主席）、潘慕堯先生、孫劍峰先生、鄭志明先生*、王美娟女士*、曾煒先生*、徐慶全先生**、劉偉
彪先生**、林敬義先生**及魏國強先生**組成。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